附件2

《汕尾市农村集体财产管理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》，加强农村集体财产管理，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合法权益，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市农业农村局组织起草了《汕尾市农村集体财产管理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制定《条例》是衔接上位法的客观要求。2025年5月1日起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》对农村集体财产管理提出了系统性、规范性、透明性和保障性的更高要求。我市之前制定出台的《汕尾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规定》《汕尾市农村集体资产交易管理办法》已过期失效，且已无法完全适应新形势下农村集体财产管理工作，需要更高层级的地方性法规予以规范。
（二）制定《条例》是加强农村集体财产管理的具体举措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集体财产管理，强调“搞好农村资源资产的权利分置和权能完善，让广大农民在改革中分享更多成果”。制定《条例》将加快我市农村集体财产管理规范化、法治化进程，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。
（三）制定《条例》是解决农村集体财产管理问题的现实需要。随着我市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，农村集体财产逐年增加，要规范农村集体财产管理的任务更加艰巨，同时还存在农村集体财产管理监督不到位、农村基层腐败及土地、林权纠纷等突出问题，需通过立法系统推动解决。
二、起草过程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》《广东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》《广东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农业农村实际，参考借鉴江苏、浙江等其他省份、省内其他地市关于农村集体财产管理的规定，起草形成《汕尾市农村集体财产管理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汕尾市农村集体财产管理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共五章23条。
第一章：总则（第1—4条）。明确立法目的依据、适用范围、政府职责和部门职责等内容。
第二章：经营管理（第5—11条）。明确财产清查登记、信息公开、组账村监镇管、产权交易、合同管理、收益分配、债权债务管理等内容及要求。
第三章：监督管理（第12—17条）。明确信息公开监督、产权交易监督、经济合同监督、内部监督、信访督办等监督要求。
第四章：法律责任（第18—21条）。明确侵占损害集体财产的责任追究，有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非法干预管理活动或履职不到位的责任，追回不正当利益的要求；明确违反《条例》行为的兜底处罚依据，强化法律约束力。
第五章：附则（第22—23条）。明确未设立集体经济组织时由村民委员会、村民小组代行职能，村民委员会改制为居民委员会后属于农村集体财产的管理规定；规定《条例》施行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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